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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拟对绍兴市方正纸箱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
行统一处置。截至2016年8月31日，该户债权
资产未偿本息合计 1215.99 万元。债务人位于
浙江省绍兴市，该债权由谢金海、徐云美、绍兴
县中兴纺织有限公司提供保证，位于绍兴市越
城区皋埠镇西鲁村（C块）和（A块）的土地使用
权提供抵押。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
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

座9楼913室
电 子 邮 件 ：yangyingchao@cinda.com.cn、

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
况 请 查 阅 我 公 司 网 站, 网 址 www.cinda.com.
cn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0月8日

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龚国建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龚国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2016

年8月31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龚国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龚国建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龚国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联系龚国
建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5507889； 龚国建 联系电话：1395791909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龚国建

2016年10月8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龚国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债权行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东方之星饰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业-借5002号 2013业-借5003号
2013业-借5004号

本金

25,269,252.00

31,740,552.00

欠息

6,471,300.00

担保人

浙江宾派实业有限公司、七好服饰（浙江）有限公司、浙江大山服饰有限公司、浙江赫赫饰品有限公司、浙江捷捷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绣锦服
饰有限公司、浙江义乌华康工业供销有限公司、童昌茂、刘惠英、童永法、方香、童四鹤、刘惠春、张锦福、傅金秀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催告执行通知书

绍兴春尚服饰有限公司：
你公司违法拖欠王晓芹等 19 名职工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

2016年1月工资共计120478元。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五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
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对你公司作出
绍市人社监理字〔2016〕4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
2016年3月29日送达，但你公司至今未履行。现催告你公司自收
到本通知书后立即支付违法拖欠王晓芹等19名职工2015年10月
至12月，2016年1月的工资共计120478元。

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地址：绍兴市铁甲营2号604室，电话：88907577）进行陈述
和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强制执行费用将由你公司负担。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0月8日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催告执行通知书

绍兴市水獭制衣有限公司：
你公司违法拖欠职工龙春仙2015年11月21至12月14日工

资共计1100元。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
第（一）项，《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对你
公司作出绍市人社监字〔2016〕10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
书，并于2016年3月24日送达，但你公司至今未履行。现催告你
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支付违法拖欠职工龙春仙2015年11
月21至12月14日的工资共计1100元。

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地址：绍兴市铁甲营2号604室，电话：88907577）进行陈述
和申辩。

本 通 知 书 送 达 十 日 后 仍 未 履 行 的 ，我 局 将 申 请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所 造 成 的 一 切 后 果 和 强 制 执 行 费 用 将 由 你 公
司负担。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0月8日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8日

（2016）浙0502民初4811号
赵远芳：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

被告赵远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点 0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 4 楼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655号

湖州织里桑普兔制衣厂、叶新星、沈雪峰、陈利荣、
闵志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湖州织里桑普兔制衣厂、叶
新星、沈雪峰、陈利荣、闵志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事裁定书和 开 庭 传 票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及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限 满 后
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10 点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4 楼第十八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302号

陈华平：本院受理原告刘中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
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民初字第350号

崔学恩：本院受理原告徐桂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浔民初字
第3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141号

代李权：本院受理原告汪文婉诉你民间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3 民初 11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380号

毛永泉、屠利凤：本院受理原告柴文超诉你们民间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503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378号

毛永泉、屠利凤：本院受理原告柴文超诉你们民间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503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126号

朱建良、任建东：本院受理原告顾建强诉你们民
间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503 民初 11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774号

寿朵英：本院受理原告张英振、张玉霞诉你民间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3民初7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961号

吴德福：本院受理原告徐国仁诉你、莫柏荣民间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3民初9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662号

段德华、欧玉琴：本院受理原告毛树强诉你们民间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503民初6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695号

沈阿平：本院受理原告程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1月12日下午
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2929号

董海、杨晶晶：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董海、杨晶晶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523 民初 2929 号民事判决书。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183号

王刚：原告傅鑫梁诉被告王刚、张丽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即付借款人民
币25000元及利息10250元，合计35250元。2、本案的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9点整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4）金婺北商初字第400号

朱剑峰：本院受理原告蒋江军诉被告朱剑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4）金婺北商初字第4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670号
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金华市瑜盛针织有限

公司、王世文、张桂兰、金祚富、朱美云、王英明、吴
采建、贾显文、王芝芳：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诉被告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金
华市瑜盛针织有限公司、王世文、张桂兰、金祚富、
朱美云、王英明、吴采建、贾显文、王芝芳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 0782 民初 56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204号

郭瑞久、黄碎丽：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诉被告郭瑞久、黄碎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2民
初62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9016号

朱爱兵：本院受理原告柳忠余与被告董鑫洁、朱爱
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9016 号民
事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一、被告朱爱兵于本判
决生效后 15 日内支付原告柳忠余货款人民币
57168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6 年 5 月 31 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柳忠余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30 元，公告费 650
元，共计 1880 元，由被告朱爱兵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585号

李越青、王爱莲、遂昌德氟矿业有限公司、常山县
华发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叶进健与被告金瑶、
李越青、王爱莲、遂昌德氟矿业有限公司、常山县华发
矿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2585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应。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245号

苏为来、苏爱珍：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苏为来、苏爱珍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要求：1、被告
苏为来、苏爱珍归还借款本金 254655.82 元，并支
付利息、罚息和复利；2、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丹萍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楼林明、方义伟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 11 时 00分在第十九审判
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2926号
陈雪武：本院对原告李金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29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3721号

程外明、李吉、金华德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对原告陈全统与被告程外明、李吉、浙江兰歌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金华德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永商初字第37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564号

蒋红军：本院受理原告李锋平与被告蒋红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726民初3564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810号

林彩英：本院受理原告朱根正与被告林彩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726民初3810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596号

王碧凤、马玉琼、余骐杰、余依菲：本院受理原告余
国洋与被告王碧凤、马玉琼、余骐杰、余依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3596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676号

高丽芳：本院受理原告黄遵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请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65000 元及
利息（自 2016 年 6 月 16 日起按年利率 24%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和 15 日内。定
于 2017 年1月5日下午14点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925号

余珍锋、于纲领：本院受理原告项金木诉被告余珍
锋、于纲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726 民 初
492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944号

黄斌正：本院受理原告严增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3944 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由被告
黄斌正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严增土货

款 282202 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即 2016 年 6 月 1 日
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5534 元，公告费 650 元，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065号

赵刚、徐燕萍：本院受理原告张方龙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初 20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362号

浦江奇特灵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久
禄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336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433号

石海铭：本院受理原告傅军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235号

倪洪彪：本院受理原告赵红连诉被告倪洪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2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 月 9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363号

浦江县必成水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建大
诉被告浦江县必成水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9日上午9
时1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286号

沈乙剑：本院受理原告江阳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6286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941号

盛凤娟：本院受理原告叶有钱诉被告盛凤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726 民初 5941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上
午 9 时 00 分在杭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